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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茲提述二零二四年四月公佈。就依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及第 14.23條將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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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含該協議日期最後六十個連續交易日的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 1.675港元折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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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深知及盡悉，信託人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向公司及個

人提供信託服務。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信託人為獨立於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心血管及周邊血管疾病及紊亂所用的

先進微創介入醫療器械的開發、製造及營銷。

該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為認可及激勵若干合資格參與者作出的貢獻並給予獎勵，

以挽留彼等繼續為本集團的持續營運及發展效力。

經考慮：

(a) 該交易使信託人能夠留出若干股份以供分配予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合資格參與

者，以獎勵合資格參與者；

(b) 信託人或其代名人購買現有股份（而非向信託人或其代名人發行新股份）將不會

對現有股東的股權造成任何攤薄影響；及

(c) 該交易有利於證明本公司的股份價格被低估，主要股東讓出其股份的升值收

益，以激勵合資格參與者共享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及溢利；

董事認為該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謝粵輝先生（即賣方的唯一股東）被視為於該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及已就批准該協議

及該交易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擁有或被視

為擁有該協議的重大權益或須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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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正常商業條款釐

定，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佈日期，賣方於 760,194,92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6.42%。緊隨該協議完成後（假設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任何變動），賣方將於

694,194,928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4.99%。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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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參與者」 指 董事會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規則選定的持有有效獎

勵的合資格參與者；

「賣方」 指 Xianjian Advanced Technology Limitedr匠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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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人」 指 富途信託有限公司，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所知、所悉及所信，信託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關連人士及獲本公司委任以管理股份獎勵計劃。

承董事會命

先健科技公司

執行董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謝粵輝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粵輝先生及劉劍雄先生；非執行董事姜峰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梁顯治先生、王皖松先生及周路明先生。


